泊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
实习指导教师管理办法

一、实习指导教师的确定
指导老教师由两部分人员组成。
（一）学校指导教师，由教学部指定具有丰富教学和实践经验的专业教师担任；
（二）企业指导教师，由学校与实习单位共同协商指定，原则上有实习企业组织纪律强，业务能力强的优秀员工担任。顶岗实习指导工作主要有校外指导教师承担。
二、实习指导教师职责
（一）学校指导教师职责：
1.熟悉人才培养方案，熟悉实习计划 按要求做好学生实习前的各项准备工作.
2.加强与实习单位的联系，积极配合实习单位工作，及时解决实习中出现的问题，争取实习单位的支持和帮助。注意处理好学校与实习单位的关系，对于自己不能处理的问题，要及时报告教导处和学校协商解决.
3.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，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和管理保证实习工作安全有效进行。要及时了解掌握学生的实习情况，定期帮助学生总结实习成果指导学生撰写实习总结、实习报告等。
4.实习结束两周内，指导教师应对学生实习成绩作出评价，撰写实习指导总结，并将成绩单和总结交所在教学部审核、存档。
（二）企业指导教师职责：
1.结合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教学目标和要求，与校内指导教师共同落实学校和企业、行业合作制订的实习计划，具体落实顶岗实习任务。
2.指导学生学习掌握课程标准所规定的技能；
3.对学生进行工作态度，学习纪律与安全等方面的教育；
4.帮助解决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，关心学生的身心健康和生活情况，向本单位和校内指导老师定期反映学生的学习情况；
5.对违反学习纪律、劳动纪律和操作规程造成事故的学生，及时向本单位和学校反映实际情况，并提出处理意见；
6.对学生从职业道德、出勤、工作能力（技能）、工作实绩等方面进行考核。
三、实习指导教师的管理
在学校与实习单位统一协调的基础上，学校实习指导教师由学校统一管理，企业指导教师由实习单位管理。
学校实习指导教师，纳入学校专职教师管理，由指导教师所在教导处进行考核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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